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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查处生产和销售假冒
伪劣商品行为的规定

（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８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惩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保护广大
消费者和用户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

行为，其情节尚未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
商品犯罪的决定》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标准的，均可以依照本规定
查处。
建设工程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

管理部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以下称监督管
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
为进行查处。
在查处过程中，对有共同管辖权的案件不得重复查处。
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以及新闻单位，应当加强对生产、销售

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第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查处生产、销售假

冒伪劣商品行为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鼓励、保护有关组织和个人举
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举报、或
者协助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有功的单位、个人予以表
彰和奖励。
第五条　以获取违法利润为目的的下列行为，属于生产、销售

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
（一）生产、销售假冒商标及包装、装璜或者假冒国外驰名商标

的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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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销售冒充知名商品的产地或者厂名、厂址商品的；
（三）生产、销售商品所明示质地与实际不符的；
（四）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

为。
第六条　为他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故意提供场地、仓

储、运输、隐匿等条件和服务的，视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
为。
第七条　监督管理部门在依法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行为时，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调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当事人，要求其提

供证明材料或者查询、复制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有关的
帐册、单据、记录和其他资料；

（二）检查当事人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责令其停止生
产、销售行为，对可能被转移隐匿、销毁的假冒伪劣商品和有关物
品，应当采取登记保存，查封或者扣押等措施，仓储、运输等有关单
位应当协助。
第八条　监督管理部门在检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

为时，当事人必须如实说明情况和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拖延、阻碍
履行公务。
第九条　监督管理部门在登记保存、查封或者扣押假冒伪劣

商品时，应当经旗县级以上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列具清单，
由执法人员、当事人签名或者第三人见证，并出具书面通知书，当
场送达当事人。
被登记保存、查封或者扣押的商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分别不

同情况，及时送交法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鉴定。对作出鉴定结论
的，在７日内对物品做出处理决定。检验后认定为合格商品的，在
查封期间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查封部门负责赔偿。
第十条　对假冒商标、包装、装璜或者假冒商品的厂名、厂址

的商品，由该商标注册厂家或者商品生产厂家鉴定，由其出具书面
鉴定意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认为是伪劣商品的，交由法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

并出具证明。
对假冒国外驰名商标的商品，由商品检验部门、或者该驰名商

标生产厂家、或者在中国的代理机构鉴定并出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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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验确属假冒伪劣商品的，检验费和样品损耗由受检者承
担；经检验不属假冒伪劣商品的，检验费和样品损耗由送检的监督
管理部门在办案经费中列支。封存交检样品时，由监督管理部门
和当事人共同取样封存送检，检验费由监督管理部门先行支付（国
家对检验收费另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监督管理部门对下列情节，可以直接认定为生产、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
（一）更改所销售商品的商标、标识、产品说明而被查获的；
（二）商品注册厂家或者商品生产厂家直接指认不属于本厂生

产的商品并提供有关证据，销售者不能证明正当来源的；
（三）批发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
（四）同一违法事实受到处罚后重犯的；
（五）事先已被监督管理部门警告不改正的；
（六）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时，在发票、帐目等有关凭证上

弄虚作假的；
（七）查封后擅自拆除封条，转移、销毁物证或者提供虚假证

明、虚报情况的。
第十二条　销售者从当地批发企业购进假冒伪劣商品，能出

具来源证据，并能及时停止销售该商品的，可以免予行政处罚。凡
零售商业、饮食业从非正当渠道购进，或者代销假冒伪劣商品的，
对当事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或者经济处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
第十三条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检查生

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检查时要出示检查证件，对不出示检
查证件的，被检查者有权拒绝检查。
第十四条　旗县级以上监督管理部门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

劣商品行为的罚没收入，应当全部上缴同级财政。财政部门应当
根据监督管理部门的实际需要拨付必要的办案经费。
第十五条　对构成有本规定第六条所列行为的，由监督管理

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对危及人体健康、人身安全的假冒伪劣商品予以没收或者销

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责令停业
整顿；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本规定第六条行为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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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下罚
款。
第十六条　被检查的当事人，拒绝检查和抽样，故意拖延或者

不如实提供有关生产、销售证据和情况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
限期如实提供有关证据和情况。经查明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下罚
款。
由于当事人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资料，不能确定其生产、销

售假冒伪劣商品数量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以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生产、销售者抗拒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保存、查封物

品、责令停止生产等行政强制措施的；转移、隐匿、销毁与生产、销
售假冒伪劣商品有关财物的，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情节，处以５０００
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对查封、扣押的涉嫌假冒伪劣商品，在３个月内无

法找到违法当事人的，经监督管理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作为无主
财产处理。
对查封、扣押的容易腐烂、变质的假冒伪劣商品，经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处理，并通知当事人。
第十九条　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假冒伪劣商品生产、销售者

的行为及其名称（姓名）、字号、地址、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的姓名予以通报。
第二十条　对法人和其他组织违反本规定，生产、销售假冒伪

劣商品的，监督管理部门除依据本规定对单位处罚外，对主要责任
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

的，按照《行政复议条例》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不停止对处罚的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

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第二十二条　监督管理部门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

当视情节轻重，由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或者经济处
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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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出示检查证件，强制检查商品的；
（二）不按规定收取检验费和随意超量收取抽样商品的；
（三）包庇、纵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或者阻碍、干扰

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
（四）负有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执法人员不履

行职责的；
（五）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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